
 

             
              (供內部參閱不行文) 

                                   中華民國 102年 07月 25日(星期四) 
 
主旨：呈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座談會紀錄內容摘要，請鑒核﹗ 
說明： 
  一、座談會已於 102.07.25 .(星期四)上午 10點，假臺南市政

府 8樓民政局局長室召開完畢。 
  二、本次座談會公會參與 4員。 
  三、座談會記錄內容摘要如后： 
  四、賡續殯管所與生命事業科協調連絡，掌握最新資訊。 
   
 
 
 
擬辦： 
  一、呈請各理監事覆核，惠予意見後並簽名。 
  二、彙整各理監事意見，修訂內容後，再呈理事長簽核。 
  三、俟奉核後，決議案執行，本會議記錄存參。 
 
 
 
                         
 
  
 
 
 
 
 
 
 
 
 
 
 
                              承辦人：總幹事  傅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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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座談會紀錄內容摘要 
壹、日期：中華民國 102年 07月 25日(星期四)上午 10點 
貳、地點：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局長室(市府 8樓) 
參、主持人：臺南市政府民政局-陳宗彥局長 
肆、記錄：葬儀公會總幹事-傅仲南 
伍、與會人員：葬儀公會-蔡政良理事長、施守益常務理事、李柏 
  奇常務理事、臺南殯管所-郭所長、蔡秘書、生命事業科-葉誌明 
  科長。 
陸、主席致詞： 
  一、寒暄、問候、介紹與會人員。 
  二、公會總幹事很認真，對欲申請加入殯葬禮儀服務業，我也要 
    求生命事業科，要與公會總幹事互相配合。 
  三、抱歉！應該要很早和大家見面，因為市長對殯葬業務很重 
    視，意見溝通建立協調平台。 
  四、在任市長前擔任立委時，就請殯管所規劃南區殯儀館動線， 
    對殯葬業者但帶來方便，大家應該有感受到。 
柒、討論： 
  一、【葬儀公會-蔡政良理事長】：南區殯儀館新設置至德門，出 
    口適逢國民路 270巷(窄巷)，也是路口轉彎處，車輛啟速易肇 
    車禍，建議： 
    (一)只進不出。 
    (二)適逢大日開啟，並要設置車管以保安全。 
    (三)設置凸透鏡，保障人車安全，當日館內儀式結束後，至德 
      門立即關閉。     
     【討論與決議】： 
    (一)至德門小日不開啟，大日開啟至館內儀式結束後，立即關 
      閉。 
    (二)請殯管所與生命事業科研討後報准實施。 
   
  二、【民政局-陳宗彥局長】：殯管所要負責臺南市轄區內 4個殯 
    儀館及 3個火化場，1/7收費調漲後，陸續有些配套措施即待 
    採取，經過這次調整後對弱勢比較照顧，向大家報告： 
    (一)這次調整後對弱勢或特殊優惠措施如： 
      1.本市軍公教人員因公致死，減收 8成。 
      2.因本市公墓更新、開闢公共建設或配合公共設施景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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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起掘之有(無)主骨骸，減收 8成。但已領有遷葬補償費 
       或救濟金者，不得減收。 

3.臺南市政府列冊之低收入戶成員死亡，減收 8成。 
      4.市府列冊之中低收入戶成員死亡，減收 4成。 
      5.100歲以上之本市市民死亡，免予收費。  
      6.骨骸或骨灰現存放於他區(縣、市)納骨塔(堂)，遷回本區 
       (市)納骨塔(堂)存放，減收 3成。 
      7.本市市民預訂家族型集中櫃位，5位至 10位減收 1成，11 
       位至 15位減收 2成，16位以上減收 3成。 
      8.檢警機關使用解剖室，免予收費。 
      9.遺體因案情需要無法立即殮葬，冷凍時間逾 1個月，經檢 

警機關出具證明，以 1個月計收。 
     10.應由管理機關殮葬之無人認領屍體，免予收費。 
     11.本市市民於取得醫療衛生機構或司法機關核發之死亡證

明書 3日內辦理火化者，火化費減收 5成。 
      
     (二)目前殯管所與生命事業科正在研究，使用殯葬設施收費 

標準： 
       1.使用 5天以內，一種收費標準。 

2.使用 6~10天，另外一種收費標準。 
3.使用 10天~1個月(傳統)，另外一種收費標準。 

      
     (三)火化場使用：全臺南市 3座火化場，南區火化場使用接 
       近飽和，然新營、柳營火化場使用率邊偏低，如果家屬願 
       意，在南區殯儀館豎靈後，送往新營或柳營火化，優點及 
       優惠措施如下： 
       1.大日排日搶時間問題可獲解決。 
       2.至新營或柳營火化，火化費減半(3,000元)。 
     【葬儀公會-施守益常務理事】： 
     一、安南區市民問題還好，其他如東區、南區、北區、中西 
       區、安平區等；讓往生者家屬在南區殯儀館豎靈後，送往 
       新營或柳營火化，再往返回南區周邊吃團圓飯，如此往返 
       奔波，舟車勞頓，比較不可行。 
     二、此項優惠措施對豎靈在厝內較合適。 
     【民政局-陳宗彥局長】：目前入南區殯儀館，有臺南市那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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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行政區？ 
     【葬儀公會-傅仲南總幹事】：目前入南區殯儀館，概約為北 
       起安南及安定區、東至新市及新化區與歸仁、關廟區、南 
       至仁德及高雄市笳萣區，西至安平區。 
     【討論與決議】： 
     一、請殯管所與生命事業科再研討。 
     二、將豎靈在厝內納入考量。 
   
  三、【民政局-陳宗彥局長】：這次殯葬設施及火化設施收費調漲 
    後，對殯葬業者衝擊與往生者造成負擔？目前也針對服貿是否 
    造成殯葬業者衝擊，局裡與生命事業科及殯葬管理所，也密切 
    注意及深入探討？ 
     【葬儀公會-蔡政良理事長】：服貿僅對殯儀館、火化場、生 
    前契約等會造成影響，對殯葬業者完全沒有影響。 
     【葬儀公會-施守益常務理事】：目前整個流程與實施以來， 
    風風雨雨也過去，到一個段落，個人覺得使用者付費天經地義， 
    其實殯葬業者觀念使用者付費是很正常，可是公會立場不同， 
    縱然同意也要表示不同意。 
     【葬儀公會-蔡政良理事長】：高雄市對高雄市民火化費，自 
    民國 93起免費，今日火化調漲對臺南市民要如何交代。 
     【民政局-陳宗彥局長】： 
    一、社會福利要維持，縣市合併後一年預算 900億，為節省預 
      算支出，市長也逐年減少編列不休假獎金，殯管所及生命事 
      業科同仁，從每年由 30天休假，逐年減少道 14天減少到 10 
      天，省下經費都用到社會福利。 
    二、如仁德一甲地區，遇到颱風還是大雨超大豪雨，就會造成 
      淹水，目前整治將近 1/10左右，已經不淹水但還需繼續整 
      治，待完成後相信會帶來投資意願及效益。 
    三、市長為節省開支，業務費一年刪減 10％，好人大家都會做， 
      但是為的責任不能債留子孫，編列每年里鄰長自強活動經 
      費，參加里鄰長座談會，要求鄰長每年 2,000元調漲至 3,000 
      元，每人每年調漲 1,000元，全臺南市 14,000位鄰長、752 
      位里長，也沒辦法增加。 
    四、這次殯葬設施及火化設施收費調漲，對弱勢或特殊比較優 
      惠措施，殯葬設施及火化設施收費調漲，檢討還不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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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會、殯管所與生命事業科，要相互溝通，建立協調平台 
       甚至打電話給我局長，我也樂意協助。 
     【葬儀公會-蔡政良理事長】：因為這次殯葬設施及火化設施 
     收費調漲，比較粗糙缺乏溝通與協調，公會理監事要面對將 
     近 200個會員，抗議、謾罵電話話不斷，希望以後有重要事 
     項，可以召開公聽會比較圓滿。 
 
捌、結論： 
  一、目前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負債，已早早超過外匯存底，如果 
    公務人員，還是中央或地方首長不負責任，做好人討好國民、 
    市民，很快臺灣就會變成第二個希臘。 
  二、殯葬設施及火化處理作業，目前正規劃 4個殯儀館及 3個火 
    化場 e化連線，方便殯葬業者與市民。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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